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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布《河海大学研究生证

和校徽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为加强对研究生证件的管理，培养学生的组织观念和集体荣誉感，经研究，特制定并颁布《河海大学研究生证和校徽管理办法》，请遵照执行。

附件：河海大学研究生证和校徽管理办法
二○○三年四月十二日

主题词：研究生证　校徽　管理　通知
  河海大学校长办公室             2003年4月12日印发    
  录入：冯 宁
                           校对：程晓娟

附件：

河海大学研究生证和校徽管理办法

研究生证和校徽是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的身份证明和标志。为加强对学生证件的管理，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集体荣誉感，保证学校的安全和秩序，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研究生入学报到后由研究生院统一发给研究生证、校徽并注册，毕业或退学离校时，必须交回研究生院。

第二条  校内在职研究生不发研究生证和校徽。

第三条  研究生应爱护、妥善保管研究生证和校徽，不得擅自涂改，不得任意转借或做抵押品，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研究生本人负责。研究生应随身佩戴校徽，并准确记住自己的号码。

第四条  每学期开学两周内，由班长将本班研究生证收齐，统一到研究生院办理注册手续，未经注册的研究生证无效。

第五条  研究生遗失研究生证或校徽，要求重新补发者，须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登报声明原证件作废，同时提出要求补发证件的书面申请（说明丢失经过并作检查），如实填写《河海大学研究生证、校徽申请表（附后）经所在学院审核签署意见，报研究生院审查后予以补发。补发研究生证、校徽须交一定工本费。如补发后又找到原件，应将原件及时交回研究生院。

第六条  学校于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和放假前一个月内的每周五集中办理补发研究生证、校徽手续，除特殊情况外，其它时间不予办理。

第七条  因家庭居住地址变更，须更研究证中“假期火车票减价优待凭证栏”栏内容时，应持有家长(或配偶)工作单位或家庭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经所在学院审核签署意见后，到研究生院办理更改手续，研究生本人不得私自更改。

第八条  违反上述规定者，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第九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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